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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丹麦王国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阁下

于 2008 年 10 月 20 至 25 日来华出席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

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拉斯穆森首相，温家宝总理同拉斯穆森首相举行了会谈。 

 

  双方领导人回顾了两国自 1950 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长足发展及在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科技等领域富有成果的合作，认为双边关系得到稳步提升，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日益增

强，经贸合作不断拓展。 

 

  双方一致认为，在双边、多边和全球事务上开展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为彰显此种互利

关系，双方同意建立涵盖双边关系所有领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两国在

双边和多边领域的合作： 

 

  一、双方同意加强双边政治和经济对话。保持高层互访势头，加强两国政府、立法机构和

地方政府间不同形式、不同级别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建立实质性合作。 

 

  促进两国外交部间加强政治对话，开展更为密切的磋商与合作，继续保持副部级政治磋商

机制，力争在北京和哥本哈根轮流举行年度会晤。 

 

  在有关交往、双边磋商和会见中，双方可探讨加强合作的新途径，包括政府领导人或外交

部长在双边或多边场合进行会晤。 

 

  双方将共同努力，推动在 2010 年通过适当的高层互访等方式庆祝两国建交 60 周年。 

 

  丹麦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与台

湾进行官方往来。中方对丹方这一原则立场表示赞赏。丹方表达了希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

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双方均对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感到高兴，愿继续为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

丹麦确认，愿基于 2004 年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和欧洲理事会随后的结论，继续朝

着促成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方向前进。 

 

  二、中丹两国均完全支持公平、公正、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多边国际体系，支持联合国

在处理全球事务，以及通过协商与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支持联合



国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鉴此，双方将加强在联合国、亚欧会议、中欧关系领域及其他多边

和地区机制内的合作。 

 

  双方同意在联合国及其维和任务框架内加强经验交流。 

 

  三、双方一致谴责任何形式以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目的所策划的恐怖主义活

动。双方决定加强在反恐领域的磋商与交流，重申联合国应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发挥主导作用。

反对在反恐问题上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 

 

  四、双方领导人均表示愿在防扩散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 

 

  五、双方重申了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承诺，继续重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

权交流与合作。双方均强调在人权领域采取实质性步骤的重要性。 

 

  六、双方承诺继续支持非洲的持续发展。中丹将在支持非洲发展方面加强交流，以探讨更

有效地开展对非合作。双方表示将全力支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七、双方同意继续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研究、创新和教育领域加强合作。丹麦将通

过积极落实在首相访华期间发表的《丹麦━中国：互利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中的优先领域来实

现这一目标。中方对丹方关于加强合作的建议表示赞赏。 

 

  双方均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渠道，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基础上，共同推动在 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各方接受的结果并通过一项决定。双方同意将

在各个级别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合作，力争实现这一目标。 

 

  丹麦支持中国风能行业的发展，将在 2009 年启动一个旨在支持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国家

规划的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中心的组建，以及通过中丹研发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转让和开

发新的、创新型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中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总额 1 亿丹

麦克朗的新项目意向书的签字仪式。 

 

  在环境领域，双方将加强在水污染防治、空气污染防治以及废物管理领域的合作。 

 

  双方同意加强在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合作，共同提高两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竞

争力和知识水平。双方将根据 2007 年 9 月签订的《关于加强中丹科技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通过支持建立研究伙伴关系、鼓励科研人才交流实现这一目标。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中科院

与丹麦科技创新部签订的《关于建立“中丹教育与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 

 

  八、双方将继续深化和扩大经贸互利合作，充分利用并不断改善中丹经贸联委会以及其他

现有的磋商与合作机制，加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等领域的对话，鼓励两国企业界特别是中小

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将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支持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丹麦支持中国希望尽早得到欧盟承认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愿望，并将在双方找到达成这

一决定的合适框架时积极促成此事。中方对丹麦一贯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

表示赞赏。 

 

  九、双方将扩大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合作，支持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交流。 


